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豁免要约收购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 

持续督导意见 

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推动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做强做优做大，夯实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基础的指导精神，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重工”）为了加快推进相关产业板块整体

上市的战略部署，通过协议受让方式收购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电子”）持有的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已更名为中国船舶重工集

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广通”、“公司”）53.47%的

股份。本次收购完成后，中船重工持有中电广通53.47%的股份，成为中电广通的

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仍为中电广通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中船重工本次收购触发了要约收购义务。2016年8月29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豁免中国船

舶重工集团公司要约收购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1947号），核准了中船重工豁免要约收购中电广通股份的义务，中电广通

已于2016年9月5日公告了《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收

购报告书”）。2016年10月19日，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中国电子将其持有中电广通的目标股份转让给中

船重工的相关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2017年10月30日，中电广通披露了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作为本次收购的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期从公告收

购报告书之日起至收购完成后的12个月止（即从2016年9月5日至本次收购完成后

的12个月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2014年修订）》、《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规则，通过日常沟通，结合本次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招商证券出具2017年三

季度持续督导期（从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以下简称“本持续督导期”）



的持续督导意见。本意见所依据的文件、书面资料等由收购人与中电广通提供，

收购人与中电广通保证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及连带责任。本财

务顾问对所发表的意见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1、2016年10月19日，中船重工完成了对中电广通股权过户手续，中电广通

已于2016年10月20日发布了《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股份

过户完成公告》。中船重工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规则、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法行使对中电广通的股东权利。  

2、本持续督导期内，中船重工、中电广通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

理的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已建立了良好的公司治理

结构和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未发现中船重工、中电广通存在违反公司治理和内

控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  

3、2016年9月5日，中船重工披露收购报告书，该报告书显示，“自收购报

告书签署日至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调整的计划为：中船重工与

中国电子正在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事项。中船重工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

内对中电广通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

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届时需要筹划相关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

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017年7月6日，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7年第39次工作会议

审核，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

2017年9月1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

防务 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7﹞1680 号）。公司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北京

长城电子装备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的事项已完成。公司于2017年10月17日已

完成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新增股份登记。 

4、根据中船重工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意见出具日，中船重工不存在违反

其承诺的情形。  

5、本持续督导期内，根据中电广通提供的资料，其发布的公告已按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及时、公平地披露了信息，不存在为控股股东中船重



工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持续督导期内，中船重工、中电广通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

公司治理的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未发现其存在违反

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控股股东中船重工不存在违反其承诺的情

形。中船重工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要求中电广通违规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中电

广通利益的情形。 

（ 以 下 无 正 文 ） 




